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2022年度企业新型学徒制辅助指导项目询价公告

采购名称

2021-2022年度企业新型学徒制辅助指导项目。  
采购项目概况

项目主要提供我市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指导工作辅助服务，并提供相应的专家服务等内容。

供应商资质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一）组建不少于三人的日常工作团队。团队成员应熟悉职业技能培训及双元育人工作。

（二）辅助市人社局指导各区人力资源部门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

1、组织全市各区人力资源部门的培训会，不少于1次；

2、组织对全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参与企业的培训会或交流会，不少于3次；

3、负责印制发放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指南等材料。

（三）专家服务

1、组织专家对各区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中遇到的培训内容、培训课程等技术问题提供意见建议,全市全年学徒备案人数一般在8000人以上；

2、组织专家参与修订我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指南；

3、对各区人力资源部门在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日常指导；

4、辅助市人局与各区人资源部门、各企业间的业务沟通、情况汇总。

5、对全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阶段性工作总结。

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合同订立之日起至2022年12月09日。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人民币17.7万元，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合理利润。报价由响应供应商根据询价公告自行测算。
3.响应材料一式四份，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报送。响应材料包括：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盖公章）、报价单、投标及履约承诺函（模板见附件）、工作方案（含团队成员情况信息）。

其他要求
公告期限：2021年12月1日至2021年12月7日。
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2021年12月8日，深圳人才园7058办公室。

联系人：林浩，联系方式：0755-88125235

 附件：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1月30日

附件：

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           ：
我公司承诺：
1、对本采购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我公司参与该项目响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公司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其响应将作废，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3、我公司参与本项目响应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公司已清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我公司承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7、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响应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公司在响应材料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项目验收达到全部指标合格，力争优良。
8、我公司已认真核实了响应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公司对响应文件中全部响应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公司的响应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公司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公司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公司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公司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公司名称（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